附件：
浙江省教育发展中心关于下沙云水苑
办证的通知
下沙云水苑全体业主：

    根据房产办证的相关规定，在云水苑总证办出后，受理各业主的分证办理时，需要业主本人前往房管部门校验相关材料，才能办理相关权证。为服务教职员工，提高工作效率，我中心联合房管部门及省直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办理上述手续。具体通知如下：

一、办理时间
6月18日、19日两天，上午9：30至下午4：00(中午不休息)。

二、办理地点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三、办理时需携带的材料
业主双方本人携带购房协议、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夫妻双方户口在同一本的请带上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1份，（未婚：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离异：带上身份证、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原件及复印各1份）。

2010年10月1日以后购买的家庭唯一一套住房且建筑面积小于140平方米（不含），要带上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小孩户口本复印件及原件。
特别说明：以现场核对时的婚姻状况为准。

四、其它
若贷款时有银行交还的票据或一次性付款住户有票据在自已手中的，（浦发银行未盖单的浙江省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浙江省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交款单）请在现场核对时交给省直房产的经办人员。

请务必带齐资料准时前往办理。逾期请到下沙“市民之家”（金沙大道600号）建设局、国土局等相关窗口办理校验手续，再将校验后的材料交至浙江省直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体育场路525号）。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